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06 年度施政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行 成 果 與 效 益

壹、一般行政  

行政管理  

(一)文書與檔案

管理 

1.106 年 1 月 18 日律定消防局登記桌「決行歸檔註記」注意事項。 

2.106 年 2 月 13 日推動消防局電子公布欄「公文點閱通知信」訊息功

能。 

3.106 年 3 月 27 日律定消防局通報作業原則。 

4.106 年 4 月 10 日函頒消防局中文罕見字造字步驟。 

5.106 年 5 月 8 日律定消防局先簽後稿共用與不共用文號注意事項。 

6.106 年 5 月 17 日函頒消防局公文線上分會注意事項。 

7.106 年 6 月 1 日函頒消防局無隸屬關係上級單位之行文用語。 

8.106 年 7 月 3 日律定消防局府文函復處理原則。 

9.106 年 8 月 8 日辦理消防局機關電子公布欄教育訓練。 

10.106 年 9 月 6 日律定消防局公文決行後會注意事項。 

11.106 年 9 月 15 日辦理消防局公文核稿專班教育訓練。 

12.106 年 10 月 6 日函頒消防局復文及轉行公文用字處理原則。 

13.106 年 11 月 15 日修正消防局陳情案件回復注意事項及參考範例。

14.106 年 12 月 1 日建置消防局電子表單系統後續擴充通報功能。 

15.106 年度總收文件數，共計 20,638 件〈其中電子收文計 12,088 件；

紙本收文計 8,550 件〉；總發文件數，共計 9,653 件〈其中電子發文

計 3,344 件；紙本發文計 6,309 件〉。 

16.持續推動提升公文線上簽核比例評比計畫；106 年度線上簽核件數

合計 16,606 件，平均線上簽核率為 80.35%。 

(二)辦公廳舍環

境管理 

1.環境教育管理：消防局 106 年度環境教育成果，全體員工均完成受

訓 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課程，達成率為 100%。 

2.106 年度各單位綠色採購中指定採購項目，達成率為 100%。 

(三)財產採購及

管理 

1.106 年度辦理小額採購共登錄 4,193 筆，確實督促登錄人員確實登錄

採購品項。 

2.106 年度消防局辦理內外勤單位影印機統一租賃計 74 臺，有效降低

耗材費用。 

(四)提升人力資

源素質，落

實終身學習

觀念 

經統計 106 年度消防局同仁平均學習時數為 223 小時，其中數位學習

時數 140 小時、實體學習時數 83 小時；平均業務相關學習時數 146 小

時、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練及民主治理價值等課程相關學習時

數 77 小時，同仁學習成效卓著。 

(五)提高預算執

行力 

有效運用年度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行效率，撙節各項支出，106

年度經常門預算數執行率達 93.88%(含預算數：14 億 8,071 萬 5,000

元、實支數：13 億 7,824 萬 424 元、保留數：1,179 萬 4,826 元)；另

資本門預算數執行率達 96.36%(含預算數：1億 7,480 萬 1,000 元、實

支數：1億 4,763 萬 2,274 元、保留數：2,081 萬 4,654 元)。 

(六)汰換消防人 因應內政部消防署消防服制準則修訂，106 年度辦理汰換消防人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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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制服 服，計 1,053 套。 

貳、消防業務  

一、火災調查  

(一)提升火災原

因調查與鑑

識專業能力

技術 

1.消防局 106 年 10 月至 11 月，分 3梯次派遣 9名現職火災調查人員，

參加內政部消防署「火災原因調查鑑定在職講習班第 11 期」訓練，

提升火災調查與鑑識能力技術。 

2.為提升基層消防人員火災調查領域專業知能，分別於 106 年 1 月、3

月及 9月辦理上(下)半年各消防大(分)隊業務承辦人火災調查教育

訓練，共計 144 人參訓。 

3 為加速火災現場調查時效，使受災民眾能及早清理火災現場恢復日常

生活，消防局運用氣相層析質譜儀進行鑑定分析，查明起火原因，

統計 106 年度採取火災證物計 95 份。 

4.消防局成立「臺南市火災鑑定小組」，聘請工務、警察、學界等相關

領域專業人士等 7名，協助調查、鑑定重大火災案件。 

(二)充實火場勘

查鑑定器材 

維護及更新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儀器，以維火災證物鑑定之準確性，

106 年度增購採樣瓶、正己烷等，用於火災現場採集分析，可燃性氣體、

可燃性液體供實驗室強化火災相關證物之科學量化數據，以供案件調

查參考，執行率達 100%；並對消防局 GCMS 軟體、幫浦進行更新及維護。

(三)建立便民、

利民服務品

質 

1.106 年度主動提供「火災戶權益卡」計 191 件火災案之受災戶參考，

讓民眾瞭解災後處理程序。 

2.經統計 106 年度核發 254 份火災證明書，供受災戶辦理稅賦減免或

保險理賠用，執行率達 100%。 

二、緊急救護  

(一)提升到院前

緊急救護急

救成功率 

1.加強人員訓練： 

為提升到院前緊急救護救活率，積極舉辦全民 CPR 訓練，106 年度合

計舉辦 586 場、參與人數達 27,413 人，並定期辦理各級救護技術員

複訓，使到院前緊急救護設備及人員技能同步提升，106 年度急救成

功率達 23.5%。 

2.強化救護車裝備： 

106 年度汰換救護車計 5輛，並加強硬體救護設備及應勤救護耗材裝

備。 

3.建立醫療指導醫師制度： 

指定醫療指導醫師，擬訂醫療指導之施行範圍、對象、時機基準、

執行方式等規範，106 年度辦理緊急救護技術員研討會議共計 12 場

次，並提供各急救責任醫院與執行緊急救護工作交流平台，對於特

殊案件提出個案討論，除聽取醫護專業建議，亦可修正、強化救護

勤務指導。 

(二)強化救護人

員應勤裝備 

因應救護勤務量增加，考量救護人員出入各類災害現場、夜間及視線

昏暗環境等，執行救護勤務，購置救護反光背心 969 件、便帽 1,100

頂，保障救護人員執行勤務之安危；另救護專用鞋部分因預算爭取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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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未來視需求狀況提出預算申請。 

三、災害搶救  

(一)消防人員技

能訓練 

1.106年 10月 16日至 10月 23日自辦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訓練基礎

班，計 37 名參訓並取得合格證書。 

2.消防局辦理特種搜救人員專業訓練及體技能測驗如下： 

(1)106 年 3 月 11 日至 14 日辦理特搜專業複訓(第 1季)，計 78 名參

訓。 

(2)106 年 7 月 12 日至 13 日辦理特搜專業複訓(第 2季)，計 71 名參

訓。 

(3)參與內政部消防署 106 年 8 月 22 日至 24 日、9月 20 日至 22 日於

竹山訓練中心辦理「106 年度地震災害國際人道救援」及「國家防

災日 921 震災演練」共同演練，並結合特搜專業複訓(第 3季)辦

理，計 76 名參訓。 

(4)106 年 12 月 4 日及 12 月 18 日辦理特搜專業複訓(第 4季)，計 79

名參訓。 

(5)106 年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5 日辦理特搜搜救專業基本訓練(含 28

小時不間斷救援暨測驗」，計 36 名參訓。 

3.消防局辦理救助隊人員初訓及複訓如下： 

(1)106年 4月 10日至 6月 18日辦理為期 10週救助隊初訓(含急流救

生、空中聯合搜救訓練)，計 34 名參訓。 

(2)106 年 4 月 12 日至 14 日辦理上半年救助複訓，計 390 名參訓。 

(3)106 年 9 月 4 日至 6日辦理下半年救助複訓，計 424 名參訓。 

4.消防局辦理消防人員潛水訓練如下： 

(1)106 年 7 月 24 日至 9月 24 日分 4梯次辦理救援潛水員訓練，計

54 名參訓。 

(2)106 年 4月 22日至 24日及 4月 26日至 28日分 2梯次辦理高級潛

水員進階訓練，計 28 名參訓。 

(二)消防專業訓

練暨常訓競

賽 

1.106 年度辦理高危險場所搶救演練，共計 818 場次。 

2.106 年度辦理狹小巷道搶救演練，共計 1,070 場次。 

3.建立 CCIO 火場指揮系統教官團，每月各大隊辦理 1場次以上之組合

訓練，106 年度辦理共計 84 場次，以提升幕僚作業及臨場應變能力。

4.106 年度辦理常年訓練上、下半年 7項體技能測驗，共計 1,608 人次

參加。 

5.106 年 5 月 15 日至 26 日辦理夏季消防車輛裝備器材操作檢查。 

6.106 年 11 月 6 日至 17 日辦理冬季消防車輛裝備器材操作檢查。 

7.106 年 5 月 9 日至 12 日配合救助訓練辦理強化山域意外事故救援訓

練，計 34 名參訓；另特搜搜救專業基本訓練及專業複訓亦有辦理山

域訓練。 

8.106 年 8 月 9 日至 10 日辦理 2梯次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複訓，共

計 100 名參訓。 

9.106 年 8 月 22 日辦理游離輻射災害搶救研討會，10 縣市 17 個第一

線搶救單位，共計 88 名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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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年 10月 30日至 11月 10日辦理火災搶救初級班，計 39名參訓。

(三)搜救犬訓養 本府消防局特搜分隊計有隊員 3名擔任領犬員，其中 2名為專責人員，

並接受搜救犬與搜救人員訓練，合計每月 2天，每天 4小時之訓練，

106 年度搜救犬訓養成效如下： 

1.搜救犬 Kenna：106 年 12 月 7日通過國際搜救犬評量(IRO)高級測驗。

2.搜救犬 Kathy：106 年 10 月 27 日通過國際搜救犬評量(IRO)中級測

驗。 

3.搜救犬 Tony：106 年 12 月 7 日通過國際搜救犬評量(IRO)中級測驗。

(四)增設消防栓 1.106 年度增設消防栓，共計 16 處。 

2.持續強化消防救災之水源管理，每月 10 日前準時提報「水源報表」

送內政部消防署審查，市府主計處及消防局會計室備查，達成率

100%。 

3.將甲乙種圖、太陽能光電場所、危險物品場所等電子化圖資匯入現

行「搶救資訊管理系統」中，俾利於災時迅速取得，提升搶救效率

達 100%。 

四、火災預防  

(一)補助民眾遷

移或更換燃

氣熱水器 

1.具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家戶，燃氣熱水器遷移補助每戶 3,000 元；內

政部消防署核定 106 年度補助 56 戶，金額 16 萬 8,000 元，消防局

配合編列預算補助 133 戶，金額 39 萬 9,000 元，共計補助 189 戶，

合計 56 萬 7,000 元，執行率 100%。(因補助預算遭立法院刪除，故

僅補助 189 戶。) 

2.有關追蹤具一氧化碳中毒潛勢戶數，106 年度共計訪視 540 戶，持續

列入 107 年度追蹤重點戶。 

(二)強化安檢人

員裝備器材

及辦理相關

講習訓練 

1.106 年 6 月 5 日、11 月 21 日於消防局永華訓練中心及勞動部雲嘉南

分署，分別辦理「106 年上、下半年度消防安全講習訓練暨法令研討

班」，邀請專家學者辦理消防安全講習，加強安檢人員之專業法令素

養，共計 160 人與會。 

2.106 年 6 月 3 日及 11 月 8 日邀集專技人員及相關公會代表，辦理上、

下半年度消防法令研討暨消防專技人員座談會，進行交流討論，參

加人數計 145 人。 

3.現有安檢器材，均已維護且設備堪用。 

(三)推廣居家設

置住宅用火

災警報器 

1.消防局依據內政部 102 年 11 月 6 日內授消字第 10208251501 號函頒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作業原

則」，推廣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持續於 106 年度編列 39 萬 6,000

元，購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 1,245 只，全數安裝於本市獨居老人、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狹小巷道區域居家中。 

2.為提升住宅用火災警報器設置比率，消防局另向各界善心人士及慈

善團體勸募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共 4,081 只，全數均安裝完畢。 

3.經統計 106 年度設置住宅用火災警報器，共計 5,326 只。 

(四)推動防災教 1.消防局提供防災教育館雙語宣傳 DM，以利外籍人士防災教育及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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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館相關事

務雙語化 

體驗活動資訊參考。 

2.防災教育館各項體驗項目、文物展示解說立牌及宣導短片雙語化

等，因館內靜態文物預計遷移至「消防史料館」，現因「原合同廳舍

整修再利用工程」尚未完工，俟完工遷移館內文物後，配合館內空

間重新規劃配置，屆時再執行解說立牌及宣導短片等工作。 

3.因應國際化趨勢，結合教育局英語村外籍教師，培訓 6名英語能力

較佳之消防同仁組成「防災教育館英文導覽團隊」，擔任防災教育館

英語導覽人員，進行中英解說，使參訪學童獲得防災知識外，亦能

潛移默化扎根英語能力，統計於 106 年 1 月 9 日(成大醫院印尼參訪

團)、5月 17 日(雙語實驗小學)及 7月 18 日(水牛城美語)辦理 6場

次雙語導覽，共計 148 人參加。 

4.遴選 2名具雙語能力之替代役男，搭配前項「防災教育館英文導覽

團隊」，大幅度提升雙語導覽效能；未來目標戮力招募雙語能力之導

覽解說志工，加入行列。 

(五)強化本市古

蹟防災搶救

演練 

106 年度續辦本市 20 處國定古蹟、82 處市定古蹟及 47 處歷史建築等

消防演練，確保古蹟防災安全，總計辦理 298 場次。 

五、民力運用  

(一)充實民間救

難團體及救

難志願組織 

1.協勤意外險： 

106 年度編列預算 15 萬元，為本市民間救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投

保協勤意外險，保障協勤安全；投保金額為 460 元/人；保險期間：

自 106 年 10 月 1 日 0 時至 107 年 9 月 30 日 24 時止。 

2.教育訓練： 

依各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特性，106 年度已完成基本訓

練 1場、複訓 4場及專業訓練 6場，共計 11 場次；446 人次。 

(二)持續辦理義

勇消防人員

各項訓練 

1.基本訓練： 

106 年度新進義消人員，辦理 3梯次基本訓練，參訓人數共計 162 人。

2.常年訓練： 

106 年度辦理義消常年訓練，計 867 場次，參訓人次共計 27,032 人。

3.專業訓練： 

(1)106 年度辦理義消人員火災搶救、水域救援及緊急救護等專業訓

練，計 6場次，參訓人數 208 人。 

(2)106 年 8月 23日至 25日及 9月 4日至 5日參加內政部消防署義消

火災搶救訓練班，計 5梯次，參訓人數 191 人。 

4.義消組織充實人力與裝備器材中程計畫辦理進階專業訓練： 

106 年度辦理義消組織充實人力與裝備器材中程計畫辦理進階訓

練，計 26 場次，參訓人數 1,158 人。 

5.救災能力考核： 

106 年 6 月 10 日辦理內政部消防署救災能力考核測驗，測驗成績消

防局榮獲特優，並獲補助 10 萬元裝備器材經費。 

6.福利壽險及協勤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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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編列 600 萬元，為本市義消人員投保一年期福利壽險及協勤

意外保險： 

(1)意外險：預算金額為 1,070 元/人；保險期間：自 106 年 4 月 28

日 0 時至 107 年 4 月 27 日 24 時止。 

(2)福利壽險：預算金額為 430 元/人；保險期間：自 106 年 5 月 21

日 0 時至 107 年 5 月 20 日 24 時止。 

7.義消人員績優事蹟： 

(1)106年 1月 19日舉辦「慶祝119消防節暨績優人員表揚大會典禮」，

市長頒獎表揚消防局績優消防人員計 7名、績優義消人員計 16 名。

(2)辦理 106 年度計 390 人榮獲年資標各 1枚。 

(3)106 年 12 月 5 日內政部消防署舉辦「106 年全國消防志工菁英、

資深義消人員暨優良防火防災場所表揚活動」本市 40 年以上資深

義消計 9名、救護志工菁英計 2名合計 11 名。 

(4)內政部消防署評鑑各級消防機關 105 年度消防工作，消防局民力

運用類評核-優等。 

(5)本市義消人員計義消白河分隊王銘順及義消永康分隊陳舒東等 2

人，當選 106 年度「鳳凰獎」消防楷模。 

(6)義消救護中隊榮獲全國績優志工團隊。 

(7)消防局義消婦女中隊陳榮敏、曾美溶等 2名，榮獲 106 年度衛生

福利部全國志願服務金質獎之殊榮。 

8.整合民力資訊管理系統資料： 

106 年度民力資訊管理系統人事異動資料 941 筆、協勤資料 16,944

筆、訓練資料 31,713 筆，均已建置完畢，達成率 100%。 

(三)汰換義勇消

防人員制服 

106 年度共購置義消制服(含白色長、短袖制服、紅色長短袖工作服、

長褲、皮帶各 1件)305 套，供新進義消人員使用及部分舊有人員汰換。

六、災害管理  

(一)災害防救深

耕後續維運

計畫 

臺南市災害防救深耕第 2期計畫之經費預算執行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

已圓滿結束，透過「106 年度災害防救深耕成果維運計畫」持續運作並

維護過去 8年來所建構之相關軟硬體相關成果，以有限的經費招商，

特別強化地震災害潛勢分析、人員專業能力、兵棋推演及輔導推動地

震自主防災示範社區。執行成果如下： 

1.完成關廟區及仁德區等 2區之地震災害潛勢分析。 

2.完成更新與製作 37 區區級災害防救圖資。 

3.完成 37 區區級災害防救體制與作業效能提升。 

4.完成相關局處及 37 區災害防救人員教育訓練課程。 

5.完成輔導 1行政區(仁德區)辦理區級示範兵棋推演，並邀集相關局

處及其他 36 區公所觀摩。 

6.完成輔導暨推動 1社區(東聖里社區)培育為地震自主防災示範社區。

(二)易淹水地區

超前部署機

制 

1.預先於易淹水潛勢地區 24 區 80 里預置救災人力(含義消、民間救難

團體)及車輛、船艇，共 708 名人力、101 部救災車輛及 138 艘船艇，

並向水利局取得「臺南市通報土壤液化點位分布圖」納入本市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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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易淹水區域巡查參考。 

2.消防局警(義)消及民間團體全力動員，於 106 年 4 月 15 日至 21 日

期間辦理「易淹水地區超前部署驗證演練」，後於尼莎暨海棠颱風風

災期間，超前部署任務成功救出 36 人；協助疏散 146 人。 

(三)辦理災害防

救演習 

1.106 年 4 月 6 日假鹿耳門天后宮及土城高中辦理「106 年全民防衛動

員暨災害防救(民安 3號)演習」實兵演練及兵棋推演，計動員 53 個

機關(單位)，出動各式救災車輛 250 部、船艇 20 艘，人員 1,300 人

次。經中央評定「兵棋推演」部分為特優、「實兵演練」部分為優等。

2.為強化本市民眾正確地震防災的觀念與地震初期緊急避難及應變能

力，本府消防局訂定「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06 年國家防災日系列活

動細部執行計畫」，辦理「地震防災教育暨初期緊急避難應變演練」、

「地震災害觀摩演練」、「地震災害避難逃生要領宣導」、「救護週宣

導」及「全民地震網路活動」等宣導事宜。其中由各大隊配合白河

區、六甲區、左鎮區、關廟區、東區、佳里區及安南區等區公所，

於 106 年 10 月底擇定本市轄內地震災害潛勢地區場所，以組合訓練

方式辦理地震緊急避難應變演練，並通知所轄場所及媒體進行觀摩

與報導，以達擴大宣導之效，計辦理 14 場次示範觀摩演練。 

(四)本市災害應

變中心資通

訊設備維護 

本市開放式防災資訊跨平台系統圖資持續更新，並定期保養維護消防

局永華、民治災害應變中心及備援中心各 1套資通訊及會議設備，106

年度完成汰換永華災害應變中心63組電腦螢幕(自15吋更換為22吋)。

七、勤務指揮  

(一)119 指揮派

遣系統功能

提升 

為提升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及資訊系統效能、更新本市區里計畫派

遣及派遣系統圖資，提高派遣決策品質效率，以服務民眾為導向，滿

足民眾迫切性之報案需求。 

(二)英語版網頁

更新 

更新英語版全球資訊網： 

持續更新充實英語版網頁內容，以供大臺南市旅遊或居住之外籍人

士，便利瀏覽網頁及資訊。 

八、建築及設備  

(一)消防廳舍興

建 

1.消防廳舍新建： 

(1)第一救災救護大隊鹽水分隊辦公廳舍新建工程案，於 104 年 4 月

23 日決標、5月 21 日動土、7月 10 日開工、7月 29 日基礎開挖

發現文化遺留而停工，於 104 年 8 月 19 日臺南市文化資產管理處

邀集學者專家會勘決議，先行辦理試挖掘待了解遺址散布情形後

再做決斷。 

試挖掘案於 104 年 12 月 25 日決標、3月 7日開挖、4月 28 日結

束，結果確認為遺址，需進行搶救挖掘；搶救挖掘案於 105 年 8

月 30 日決標、10 月 25 日進行搶救發挖、106 年 3 月 3 日結束經

文資處確認完成後，於 3月 31 日復工，預計 107 年 4 月份竣工。

(2)第三救災救護大隊暨佳里分隊辦公廳舍新建工程案，業於 104 年 5

月 12 日決標；同年 9月 26 日開工，承商因 2期工程需辦理變更



重要施政項目 執 行 成 果 與 效 益

設計，於 105 年 2 月 26 日申請停工。後續於同年 8月 23 日議價

決標、9月 6日復工，廠商 106 年 8 月 28 日提報竣工，驗收作業

歷經 9月 28 日、10 月 11 日，後於 10 月 24 日驗收合格，並於同

年 12 月 26 日付款完畢，已結案。 

(3)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暨大橋分隊辦公廳舍車庫新建工程案，於 104

年 6 月 30 日決標、8月 10 日動土、10 月 5 日開工，因本案營造

廠商於 105 年 4 月 26 日起因財務危機潛匿無蹤，致工期停滯，消

防局於 105 年 7 月 4 日與其解約，同年 7月 5日委任第三方公正

單位辦理初驗，於 9月 26 日提送結算數量報告書予消防局。 

後續分別於 105 年 12 月 6 日、12 月 13 日工程經 2次重新招標流

標，12 月 15 日召開第 1次流標檢討會議，由設計單位於 106 年 1

月 3 日將修正後預算書圖報消防局核備，經 106 年 3 月 13 日第 5

次招標決標，並於 5 月 2日開工，因需辦理變更設計施工廠商 107

年 1 月 26 日申報停工，並於 3月 19 日復工，工程預計 107 年 5

月份竣工。 

(4)第五救災救護大隊關廟分隊新建工程案，於 104 年 4 月 29 日評選

建築師決標，105 年 8 月 2 日工程決標、9月 10 日開工、10 月 5

日舉行動土儀式，因候選綠建築證書尚未核定於 10 月 23 日停工，

經候選綠建築證書後，廠商於 11 月 14 日復工。廠商於 106 年 12

月 21 日提報竣工，已於 107 年 3 月 1 日完成驗收，辦理結案付款

中。 

(5)第六救災救護大隊公園分隊興建廳舍規劃設計案，於 106 年 1 月

25 日及 2月 8日經 2次辦理資格標流標，3月 3日辦理檢討會議、

4月 20 日資格審查標決標、5月 3日評審完成、5月 17 日完成議

約決標、6月 2日召開設計需求會前會議、6月 5日完成簽約事宜、

6月 8日辦理設計需求會議，建築師於 7月 20 日、28 日提送基本

設計報告書，消防局於 8月 9日召開基本設計圖說審查會議，依

會議決議辦理書面審查後，再於 8月 24 日及 9月 14 日提送修正

後基本設計報告書、10 月 2 日通過基本設計。 

因該用地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需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辦法」規定辦理，並於 10 月 16 日函請廠商暫緩細部設

計，並簽陳至市府相關局處，經秘書長 11 月 16 日召開用地協調

會議決議，仍請消防局進行「公 73」整體規劃後送交工務局審核。

經委託建築師協助於 106 年 12 月 29 日提送消防局整體規劃初步

配置，已簽辦多目標使用申請函至市府工務局進行審查作業。 

2.所屬辦公廳舍耐震補強工程： 

(1)第七救災救護大隊德興分隊耐震補強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案於 106

年 1 月 17 日辦理廠商資格標、2月 7日評審廠商、2月 13 日議約、

2月 22 日簽約、4月 24 日設計期初審查會議，廠商於 5月 9日提

送第 1次修正後預算圖辦理書面審查，6月 3日、22 日提送第 2

次、第 3次修正後預算書圖，6月 29 日提送發包文件，經 7月 19

日及 25 日計 2次工程招標結果流標，經 8月 2日第 3次開標決標，

8月 11 日簽約、8月 19 日開工，因基礎開挖造成建物地板回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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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磚牆坍塌，與設計單位討論評估，需以 RC 撐牆及混凝土回填方

式施作復原後，方能進行後續工項，導致工程延期，107 年 1 月

24 日竣工、3月 6日完成驗收，辦理結案付款中。 

(2)第七救災救護大隊崇善分隊耐震補強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

務於 105 年 4 月 14 日決標，工程 105 年 10 月 25 日、11 月 2 日、

11 月 15 日 3 次招標流標，11 月 22 日召開流標檢討會議辦理減項，

12 月 13 日、12 月 27 日 2 次流標，106 年 2 月 15 日決標、4月 6

日開工、9月 23 日竣工，並於同年 12 月 20 日付款完畢，已結案。

3.消防廳舍擴整建： 

市定古蹟原臺南合同廳舍修復工程案，於 104 年 2 月 14 日開工，因

監造及營造對契約書圖認知不同，雙方僵持不下，經 104 年 10 月 27

日檢討會議決議，先行停工辦理變更設計，惟監造廠商遲未依契約

規定辦理，105 年 2 月 18 日發文與監造解約，並完成結算，新監造

發包於 105 年 5 月 26 日上網公告、6月 22 日資格標開標、7月 27

日評選出優勝廠商、8月 15 日議價、同月 23 日簽約、9月 9日變更

設計項目檢討會，廠商於 10 月 20 日提送變更後設計書圖，因超出

預算審退，廠商於 11 月 17 日重新提送，經 12 月 8 日召開聯審會後，

建築師於 12 月 23 日提送修正資料，本案於 106 年 2 月 16 日議價決

標、3月 12 日復工，預計 107 年 7 月份竣工。 

4.建置複合型災害用專業訓練場地： 

新化訓練塔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於 106 年 2 月 20 日辦理招標

第 1次流標、3月 10 日資格審查標決標、3月 29 日召開評選會議、

4月 14 日議價完成，建築師提送第 1次細部設計圖說，於 6月 29 日

召開審查會；7月 6日提送修正後圖說經委員審退再修正後於 8月

17 日核定，廠商於 8月 28 日提送發包資料，經 9月 21 日第 1次及

9月 28 日第 2次開標均無廠商投標流標，於 10 月 25 日召開工項檢

討會議後，決議變更設計調整工項內容，12 月 6 日辦理開標決標，

已依決議辦理開工。 

5.其他：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歸仁區車輛暫置場用地整修工程案，原為國有財

產署用地，現移撥至消防局，為特定農業區，市府 102 年 10 月 17

日變更作為消防車輛暫置場使用，104 年 8 月 4 日規劃設計監造評選

會評選優勝廠商，105 年 2 月 18 日決標。 

105 年 4 月 25 日承商因財務危機潛匿無蹤停工，同年 7月 13 日終止

契約、10 月 4 日府簽同意繼續執行預算完成契約變更程序，業經 105

年 12 月 5 日、12 月 13 日等 2次流標，106 年 3 月 15 日招標決標、

5月 2日開工、8月 11 日完工、10 月 3 日驗收，於同年 12 月 6 日付

款完畢，已結案。 

(二)充實消防車

輛 

消防局 106 年度增購車輛小型水箱消防車 14 輛、水庫消防車 2輛、大

型水箱消防車 7輛及救助器材車 2輛，共新增 25 輛消防搶救車輛加入

執勤行列。 

(三)汰換個人電 汰換個人電腦主機(含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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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主機(含

螢幕) 

完成採購個人電腦主機(含螢幕)總計 29 組，以利消防局內外勤老舊電

腦之汰換。 

(四)公文電子交

換系統 API

主機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 API 主機： 

依檔案管理局規畫及市府公文系統要求，完成採購公文管理系統介接

伺服器 1臺並擴增記憶體。 

(五)消防搶救裝

備器材汰舊

換新 

為強化消防同仁出入火場安全，106 年度採購歐式消防衣褲 69 套、個

人用救命器 180 組、熱顯像儀 4組、空氣呼吸器 70 組、除污帳棚 10

頂及水上個人救援裝備 70 套、空氣呼吸器之氣瓶專用空氣壓縮機 3

台、A級防護衣 30 套、空氣呼吸器面罩擴大機 720 組、消防衣專用洗

衣機 18 台、渦輪瞄子 72 組、潛水裝備 36 套，執行達成率 100%。(原

規劃以共同供應契約下單方式採購消防衣專用洗衣機 60 台供消防局各

單位使用，惟考量該契約上限 1次僅能下訂 20 台外，洗衣機容量與扭

力太小恐無法負荷，為此改由提高單價縮減數量以自辦採購方式辦

理，預計 107 年再行採購 18 台供各消防分隊使用。) 

(六)消防廳舍設

備購置 

1.106 年度消防局統一汰換、新購內外勤單位冷氣機 87 臺、並更換節

能 T5 燈具，計 527 具。 

2.106 年度消防局統一購置外勤單位雙層鋁床 80 座，汰換老舊木床，

提升同仁備勤舒適度。 

(七)購置義消裝

備器材 

106 年度共購置義消空氣呼吸器面罩組(含調節器、擴音器)437 組。 

 


